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２７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因工作人员在季报编制系

统填入季报全文“四、附录”中“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时，出现科目填录不对应，现对相

关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预计负债

５９

，

７８５

，

０７５．３５ ６７

，

１４３

，

２８７．９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预计负债

１５

，

９０７

，

２５８．８２ ２４

，

１３８

，

９６９．４２

其他流动负债

１

，

０７０

，

４３５．９８ １

，

０１２

，

３１３．４７

现更正为：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递延收益

５９

，

７８５

，

０７５．３５ ６７

，

１４３

，

２８７．９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递延收益

１５

，

９０７

，

２５８．８２ ２４

，

１３８

，

９６９．４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０７０

，

４３５．９８ １

，

０１２

，

３１３．４７

以上更正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全文及摘要的其他内容。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报全文已于本

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

量。对于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２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９３８

，

０７５ －６７

，

７７９ －６．７ ８

，

９３７

，

６０４ １

，

５６０

，

２２４ ２１．１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５

，

１０１

，

７６９ －１

，

０２６

，

５７９ －１６．８ ５１

，

９９３

，

２８９ ６

，

３６５

，

５７５ １４．０

营运率（

％

）

９７．４ －１．３ －１．３ ９６．９ －１．０ －１．０

航行率（

％

）

５３．３ －２．３ －４．１ ５３．４ －３．８ －６．６

载重率（

％

）

４９．２ －１０．８ －１８．０ ５４．８ －４．３ －７．３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吨

海里）

８．６ １．０ １３．２ ７．９ ０．６ ８．２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２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５８４

，

８５３ ２４

，

５６２ ４．４ ４

，

８９４

，

８９２ １８３

，

７３３ ３．９

杂货船

２６１

，

８９２ －５

，

５５６ －２．１ ２

，

５９４

，

８６３ １

，

２７５

，

１４８ ９６．６

重吊船

３１

，

１１８ －５６

，

９７６ －６４．７ ８３４

，

３８２ １５５

，

４５８ ２２．９

半潜船

３３

，

００１ ７

，

７５１ ３０．７ ２１８

，

２２２ １０４

，

９２５ ９２．６

汽车船

２７

，

２１１ －８

，

９１０ －２４．７ ２７０

，

８５１ ５４

，

０１３ ２４．９

滚装船

０ －２８

，

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４

，

３９４ －２１３

，

０５３ －６３．１

合计

９３８

，

０７５ －６７

，

７７９ －６．７ ８

，

９３７

，

６０４ １

，

５６０

，

２２４ ２１．１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

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

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

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

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36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上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

的要求，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

严格自查。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未出现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情形。

现将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股东

1

、承诺主体：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2

、承诺内容：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3

、承诺期限：

2011

年

11

月

3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

日。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1

、承诺主体：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董新利、李宁奎、朱军光、边社军、尹明、张声

福、陈贤平、黄赤、陈剑屏、谢普乐、胡军红，以及尹明的关联股东孙苏鄂、谢普乐的关联股东龚忠才。

2

、承诺内容：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其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发行人离职后，孙苏鄂、龚忠才自其关联股东尹明、谢普

乐自发行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3

、承诺期限：自任职起至离职后十二个月内。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股东

1

、承诺主体：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信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鄂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2

、承诺内容：目前本委

/

本公司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也未持有与

发行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企业股份、股权；在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除非经发行人书面同意，本委或公司

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

、承诺期限：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

二

)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1

、承诺主体：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董新利、李宁奎、朱军光、边社军、尹明、张声

福、陈贤平、黄赤、陈剑屏、谢普乐、胡军红。

2

、承诺内容：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3

、承诺期限：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及任职期间。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三、 关于公司发行上市前发行人存在的部分子公司职工和派遣人员未及时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做

出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股东

1

、承诺主体：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国信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鄂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2

、承诺内容：如因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求宜昌交运补缴，或者宜昌交运因住房公积金问题承担任何

损失或处罚，我公司无条件按持股比例全额承担，避免给宜昌交运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

二

)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1

、承诺主体：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董新利、李宁奎、朱军光、边社军、尹明、张声

福、陈贤平、黄赤、陈剑屏、谢普乐、胡军红。

2

、承诺内容：如因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求宜昌交运补缴，或者宜昌交运因住房公积金问题承担任何

损失或罚款， 本人与本承诺函的其他承诺人按持股比例承担宜昌交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他自然人股

东应承担的金额，避免给宜昌交运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四、其他承诺

1

、承诺主体：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承诺内容：

（

1

）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以委托管理、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

者其他方式占用、使用股份公司的资金或资产。

（

2

）因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费用超出预留资金总额的，超出部分由国有股分红予

以补足。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五、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公司将继续提醒和督促相关承诺方严格履行承诺，确

保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2012-031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首航节能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北京市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

知》（京证公司发

[2012]182

号）的相关要求，现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

专项披露如下：

一、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避免同业竞争所作的承诺

（一）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主要股东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称

"

首航波纹管

"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

、首航波纹管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首航波纹管没有从事与首航节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

、首航波纹管不在中国境内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首航

节能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首航波纹管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支持首航节能以外的他人从事与首航节能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以其他方式参与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首航节能目

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4

、首航波纹管如有任何竞争性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首航节能，并将在其合法权利范围内竭尽全力地

首先促使该业务机会以不亚于提供给公司的条件提供给首航节能。

5

、首航波纹管承诺不以首航节能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首航节能其他股东的权

益。 如因首航波纹管及首航波纹管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首航节能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则首航波纹管同意承担首航节能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6

、本承诺函构成对首航波纹管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为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文佳、黄文博、黄卿乐共同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

、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作为实际控制人期间）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除首航节能以外与首航节能及其

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作为实际控制人期间）相同、相似业务或构成同业竞争的其他活动。

2

、本人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目前没有及在拥有首航节能实际控制

权期间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

参与或进行与首航节能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

务活动。

3

、凡本人及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

入股任何可能会与首航节能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人会尽可能将上述商业机会

让予首航节能。

4

、本人将充分尊重首航节能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首航节能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其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以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促使首航节能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5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首航节能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经济损失的，并愿意对违

反上述承诺而给首航节能及其控制的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主要股东首航波纹管、实际控制人黄文佳、黄文博、黄卿乐共同出具的禁止经常性关联交易

的承诺

为从制度上消除经常性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公司及首航波纹管签订了《禁止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承诺如下：

1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首航波纹管与首航节能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原则，未因关联关系

损及首航节能的利益，如存在损及首航节能及首航节能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实际控制人黄文佳、黄卿乐、

黄文博愿意以其拥有的除首航节能外的个人财产优先承担全部损失。

2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首航波纹管与首航节能关联关系存续期间，首航波纹管与首航节能均承诺

彼此不再发生任何经常性关联交易，也不通过其他方式发生任何经常性关联交易，承诺首航节能对首航波

纹管不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及首航节能与首航波纹管之间不发生资金占用行为。

3

、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首航波纹管与首航节能双方均同意终止正在履行的空冷膨胀节采购合同，并

解除已经签订的全部空冷膨胀节采购合同及涉及空冷膨胀节采购的合同条款， 双方均不追究因此种终止

或解除行为而发生的违约责任。首航节能决定自己建造空冷膨胀节生产线供自己使用，且不外销；首航节

能自产前将遵循市场原则从非关联方企业采购空冷膨胀节，如因电站业主拒绝更换空冷膨胀节生产厂商，

导致首航节能与首航波纹管解除空冷膨胀节采购合同面临违约， 从而使首航节能及首航节能中小股东利

益受到损害的，实际控制人黄文佳、黄卿乐、黄文博愿意以其拥有的除首航节能外的个人财产优先承担该

种损失。

4

、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首航波纹管放弃空冷膨胀节业务。

5

、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首航节能承诺无任何收购首航波纹管业务的计划，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首

航节能承诺将来也不制定收购首航波纹管业务的计划。

6

、本承诺一经签署立即生效。如承诺方违反本承诺，首航节能与首航波纹管继续发生或变相发生经常

性关联交易，首航波纹管将向首航节能支付该笔交易获利金额

5

倍的罚金；如果首航节能为首航波纹管提

供担保或首航波纹管占用首航节能资金， 则首航波纹管需向首航节能支付担保金额或资金占用金额

50%

的罚金。

7

、本承诺函构成对承诺方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有违反，承诺方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

、公司股东首航波纹管、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

文佳、黄卿乐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进一步承诺：在前述承诺的基础上，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27

日

-2015

年

3

月

27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

、公司股东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信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衍

韩、洪辉煌、吴景河、黄瑞兵、李文茂、吴家雷、孙平如、张列兵、宁昊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27

日

-2013

年

3

月

27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3

、公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27

日

-2013

年

9

月

27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4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黄文佳、高峰、黄文博、黄卿乐、黄卿义、刘强、漆林、韩玉坡、白

晓明分别通过首航波纹管、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同时，黄文佳、黄卿乐、吴景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上述人士均进一步承诺：在公司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

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

-

离职后十八个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18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因中核钛白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

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股票名称

由

"ST

钛白

"

变为

"*ST

钛白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起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1

、因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2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中核钛白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中核钛白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表明

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中核钛白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2011-25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

告》的相关内容）。

4

、由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

示

"

的特别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中核钛白董事会及管理人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现将采取

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核钛白管理人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积极推进破产重整工作

1

、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做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

、根据重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转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信达）

分别与与受让方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后李建锋将成为中核钛白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15.79%

的股份；陈富

强持有

800

万股，占

4.21%

；胡建龙持有

700

万股，占

3.68%

；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147.9232

万股，占

11.31%

；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0

万股，占

5.26 %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国信达将不

再持有中核钛白的股份。

2012

年

8

月

13

日，转让方与受让方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过户完成后，李建锋持有中核钛白

3000

万股股权，占中核钛白总股本的

15.79%

，成为中核钛白第一大

股东。

鉴于上述原因，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提前结束对中核钛白的托管经营，中核钛白管理人、安

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中核钛白已正式签署解除托管协议；中国信达、中核四

O

四有限公司、安徽金

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

支行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在嘉峪关正式签署注销托管保证金共管账户协议，并将

2000

万元托管保证金及其孳

生利息退还给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3

、

2012

年

8

月

30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

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31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功换届，

公司新的治理结构重新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情况详见

2012-83

、

2012-85

、

2012-86

号

公告。

4

、

2012

年

8

月

31

日下午，公司管理人举行了中核钛白财产和营业事务移交仪式，将管理人接管的公司

财产和营业事务正式移交给中核钛白，公司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执行重整计划，按期完成破产重整工作。

5

、截止

2012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已完成了破产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应清偿的各种债务的清偿工作，重整

计划的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10

月

15

日，公司管理人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提交了相关文件，申请法院出具本

次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相关证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收到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确认

本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虽然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已出具了《证明》，确认本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但该证明并非最终裁定，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期下达裁定书，裁定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重整工作终结。

（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2012

年

8

月

2

日，公司公告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起继续停牌。

2012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9

月

28

日披露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详细内容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28

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012

年

10

月

8

日，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2012

年

10

月

17

日，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

件，

11

月

1

日，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二、风险提示

1

、因中核钛白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2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

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行了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3

、 中核钛白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

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中核

钛白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

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2011-25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

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4

、由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

示

"

的特别处理。

5

、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1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其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于

11

月

7

日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2-117

号）。虽然证

监会受理了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最终能否获得证监会重组委员会的审核批准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

2012

年

11

月

7

日、

8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自开市

9:30

起停牌一小时，

10:30

复牌。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电话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

关各方，相关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其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于

11

月

7

日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2-117

号）。虽然

证监会受理了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最终能否获得证监会重组委员会的审核批准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default.htm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2-051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汪家胜先生因工作变动

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了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平安证券决定授权

刘禹先生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禹、吴文浩，持续督导期

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附件：刘禹先生简历

刘禹先生，清华大学

MBA

，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从事投资

银行业务十年，曾负责或参与了北纬通信（

002148

）、皖维高新（

600063

）、出版传媒（

601999

）、东方雨虹

（

002271

）、神剑股份（

002361

）、当升科技（

300073

）、永清环保（

300187

）、多氟多（

002407

）、明泰铝业

（

601677

）等多家公司

IPO

或再融资项目的承销或保荐工作。

证券代码：

000522

证券简称：白云山

A

公告编号：

2012-053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

H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或称

"

白云山

"

）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确定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8

），本公司及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药业

"

）确认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立白

"

）

将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即指

"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

）白云山股东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城证券

"

）将

作为广州药业

A

股及

H

股异议股东的收购请求权的提供方。

现经本公司、广州药业及长城证券确认，广州药业

H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变更为越秀证券控

股有限公司（

"

越证控股

"

），长城证券将继续作为广州药业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广州立白继续

作为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越证控股是一家依据香港法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主要业务是提供金融服务，其全资

控股的越秀证券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可从事第

1

类（证券交易）及第

4

类（就证券提供意见）

受规管活动之持牌法团。越证控股是越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企业，而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

据本公司董事所知悉，（

1

）越证控股不是本公司、广州药业或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广药集团

"

）的

关连人士，也不是与广药集团一致行动的人士，于本公告日期无持有本公司的任何权益；（

2

）越证控股与广

州立白及长城证券不是一致行动的人士；（

3

） 越证控股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向广州药业

H

股异议股东提供收

购请求权。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2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顾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刊登

公告，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在湖北省鄂州市吴都大道

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超群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04950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8993%

。

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鉴证

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8049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魏天慧、黄奕瑞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37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停牌（即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

做出裁定后申请复牌。

●

本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为亏损

4817.53

万元。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深圳中院已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中华

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0

月

29

日，本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我公

司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下午收到深圳中院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1

号《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深圳中院

经查明，认为本公司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决

定如下：准许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

算事务有限公司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重整

期间信息披露责任人为本公司董事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

将停牌（即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深圳中院就重整计划作出裁定后，由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复牌。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

告破产清算，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2-29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拟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极集团

"

）通知：据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涪陵区

国资委

"

）《关于拟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函》（涪国资函【

2012

】

33

号），根据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

府的统一安排，拟将太极集团持有的公司

54,486,7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4%

，以协议方式转让给重庆市

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为涪陵区国资委独资控股公司），转让价格以协议签署日前

30

个交

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太极集团将按相关律法法规履行审议程序和报批手续。

截止

2012

年

11

月

8

日，太极集团持有公司

136,87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4%

为公司控股股东，涪陵

区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若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太极集团持有公司

30%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涪陵

区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督促各方信息披露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股票将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